
关于“《新密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办
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5、《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以“三调”成果为基础

做好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明电

〔2022〕10号）

二、制订过程

2022年 7月初，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和《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

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新密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办

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

道办事处、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

分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科工信局、农业农村工作委员

会等相关单位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意见协调处理

2022年 8 月 11日，我局书面征求了各乡镇人民政府、

各街道办事处、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新密分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科工信局、市农委等单位

意见，共收到 11条反馈意见，未予采纳，其他单位均无意



见。

四、主要内容

包括审批办理主体资格、审批办理用地范围、规范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程序、其它事项 4个方面。现将主要内

容说明如下：

（一）审批办理主体资格：

本条为申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及适用范围。

1、乡镇企业；2、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

营或者以集体土地作价入股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

（二）审批办理用地范围：

本条规定了申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地范围。

新密市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存量集

体建设用地是指“三调”基础库为现状集体建设用地或已办

理农用地转用、增减挂钩实施规划手续的集体土地。

（三）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程序

1、申报资料：（1）用地申请表（附乡镇政府审查意见、

集体建设用地协议书、村组集体表决意见）；（2）组织机构

代码证、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

份证；（3）勘测定界图（大图六份）；（4）建设项目批准、

核准或者备案文件（5）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6）《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7）建设项目涉及地质灾害

高风险区的需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8）法律

法规规定其他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



2、审批职责程序：

（1）项目立项。市发改部门负责办理使用集体建设用

地建设项目立项手续,取得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2）用地申请审查。乡镇政府负责乡村集体所有制企

业设立审核和监督管理。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需经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集体表决同意，签订《集体建设用地协

议书》后，由建设项目单位提出用地申请，填写用地申请表

（应明确申请用地的理由、位置、用途和面积），辖区乡镇

政府对建设项目主体资格、支援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用途及

村庄规划编制审批情况、产业准入、投资强度（不低于国家

规定行业最低标准）、亩均税收（工业、商业 10万元/亩）、

是否未批即用等内容出具审查意见，并签订《产业发展承诺

书》和《履约监管协议》；

（3）项目申请审批。建设项目经乡镇政府审核同意后，

报请市政府批准用地申请，转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程序

办理用地审批手续。辖区乡镇政府做好建设项目的日常指导、

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工作。

（4）勘测定界。根据申请使用土地范围，用地单位委

托有测绘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绘制勘测定界图纸。

（5）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用地单位按照《河南省自

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以“三调”成果为基础做好建设用地审

查报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明电〔2022〕10号）

规定的地类认定要求，涉及农用地的办理农用地转用或增减



挂钩实施规划手续；涉及建设用地的不再执行（新密土委

〔2016〕1号）文件规定的对申请办理集体建设用地项目，

商业、住宅用地每亩收取 10万元和工矿仓储用地、乡（镇）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每亩收取 6万元指标费政策。

（6）项目环评审批。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负责

办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7）用地规划审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申请地块

村庄规划已批复的项目，会审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对申请地块村庄规划未批复的项目， 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批复前，由属地乡镇政府依据正在编制的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村庄规划，合理确定用地用途和开发强度等规

划约束内容，村庄规划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市政府依据乡镇

政府规划承诺意见做出批复，市资源规划局依据市政府批复

意见，审批发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8）审核报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申报资料齐全

的项目，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集体会审后，上报市人民

政府审批，核发用地批准文件。

（9）登记发证。用地单位持用地批准文件等相关资料

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办理

《不动产权证》。

（四）其他

本办法仅限于我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

商业）入市前的过渡期使用，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暂

定两年。


